
一些坑农陷阱打着 “新型农

业” 的幌子， 实则编造各种赚钱

噱头， 引诱农民投资。 这些陷阱

有的装扮成有实力的大公司， 有

的以农民合作社的面貌出现， 有

的借口新建种植、 养殖、 冷链物

流等项目向农民筹钱， 还有的打

造 “互联网 + 农业 ” 概念 ， 通

过电商、 手机 App 等欺骗农民。

当前， 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骗

局多发， 涉案金额攀升， 涉及范

围广， 严重侵害农民财产权益，

扰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民致

富奔小康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 “新型农业” 坑农陷阱花样

不断翻新、 手段不断升级， 隐蔽

性和迷惑性大为增强， 并且借助

互联网发展人员和聚拢资金， 发

展速度更快、 社会危害更大。

实际上， 无论不法分子采取

什么名目 、 手法 ， 其实质都是

“拆东墙补西墙 ” 和 “借新还

旧”， 目的是坑骗农民的辛苦钱。

稍有风吹草动 ， 他们便会卷款

“跑路”。

这就需要职能部门加强排

查 、 整治和查处 ， 守好农民的

“钱袋子”。 司法机关以及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依法惩治非

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 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10 年出台 《关于审理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两高”、 公

安部于 2014 年联合印发 《关于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了非法

集资犯罪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

今年 1 月， “两高”、 公安部又

印发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针对办理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 注重在突出公安司法机

关职责任务的同时， 强化与处置

非法集资职能部门以及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协作配合， 形成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的合力。

要真正守住 、 守好农民的

“钱袋子 ”， 还需 “打早打小 ”。

对于 “新型农业 ” 投资陷阱来

说， 往往参与募集资金的农民人

数众多， 非法吸收的资金数额巨

大， 一些案件是因资金链断裂后

才案发， 追回赃款、 为农民挽回

损失的难度非常大。 从已查处的

案件来看， 实践中最大的难点，

就是涉案财物追缴和资产处置问

题。 因此， 司法机关和行政主管

部门在加强排查、 建立台账、 动

态跟踪掌握情况的基础上， 对于

坑农陷阱要保持 “露头就打 ”

“打早打小” 的高压态势， 坚持

严格依法办案与注重挽回农民损

失相结合， 及早查封、 扣押、 追

缴涉案资产。 同时， 指定专人跟

踪案件进展情况， 依法稳妥推进

案件侦办， 全力推动善后处置工

作。

农民自身也需 “擦亮眼睛”。

相关职能部门要实行媒介宣教经

常化， 特别是利用县级融媒体中

心、 微信、 微博等多种新媒体平

台 ， 引导农村群众克服贪利心

理， 加深农民对 “新型农业” 常

用套路特点的了解， 帮助农民识

别坑农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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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投资编噱头藏陷阱
农民遭遇“花式坑骗” 公安机关需加大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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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正在大力培育农民

合作社、 农业公司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这本应成为农
业现代化、 农民致富的好渠

道。 可是最近， 一些人打着
“新型农业” 的幌子， 通过

搞 “共享农业”、 办 “合作

社” 等手段， 编造出种种吸
引眼球的赚钱噱头， 许以高

额回报 ， 引诱农民投资参
与。

在乡村振兴战略、 “互

联网 + 农业 ” 深入实施的
背景下， 一些 “新型农业”

陷阱借助政策红利浑水摸
鱼， 蒙骗农民。

去年以来， 四川等地冒出一家叫“人人

树” 的公司， 宣称自己是搞“共享农业” 的，

推出一款“人人树” 手机 App 在农村地区推

广， 引诱农民下载参与。 其 App 有果树、 菜

地、 畜禽等产品， 每款价格不同， 供会员认

购。 按照其宣传， 认购这些产品， 一年收益可

达投资额的 3倍之多。

“人人树” 曾在成都搞宣传， 公司创始人

赵正奇说， 他们在全国已布局几十家分公司，

将“传统农业、 共享经济模式、 互联网娱乐

化” 有机结合起来， 公司有高标准农业、 畜牧

业产品生产基地， 正在打造“共享经济供应

链”， 不仅能让农民在网上远程种菜、 种果树、

养畜禽， 还能分红赚钱， 其“新型农业” 模式

已经吸引数万人参与。

四川自贡一名参与的农民杨建说， 只要不

停地认购， 并在微信朋友圈每天发一篇“人人

树” 的广告， 集齐 10 个赞就可以提现； 介绍

其他人成为会员， 还可以获得提成， 甚至能享

受 500 万元 / 年以上股权分红， 配百万豪车，

享受乡村别墅终身使用权， “收益高得离谱，

反正就是要你不断投钱， 不断拉人头发展下

线。” 但去年下半年开始， 其 App 出现无法提

现的情况， 客服说是系统在升级， 后来， App

干脆无法下载和运行， 公司也联系不上了。

记者调查发现， 公司注册地、 实际运营

地、 宣传推广地“相互分离”， 是不法分子躲

避打击的惯常手段。 根据工商注册信息， “人

人树” 在全国各地注册了数十家公司， 其 App

属于人人树 （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而实

际运营地则为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五一大厦创

客中心。 记者不久前找到其绵阳涪城区运营地

看到， 这家公司已人去楼空。 周围其他公司的

人员说， “人人树” 公司“跑路” 了。

这并非个例， 近期不少地方冒出类似这样

的“新型农业” 陷阱。 如， “蜀桑源” 投资平

台属于四川蜀桑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

址在四川内江隆昌市金鹅镇， 成立时间是

2018 年 1 月 29 日。 “蜀桑源” 对外宣称， 公

司有 6万亩桑葚产业基地， 有桑果食品、 中医

药、 畜牧养殖等五大产业。 因赶上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才结合“互联网 + 农业” 建设线上

平台， 让农民有机会参与进来。 农民线上购买

一棵 865元的桑树， 经过 12 天“养护”， 就能

以 984.37 元的价格出售， 资金一年能翻好几

倍。 如果发展其他会员， 还有相应的佣金。

目前， “蜀桑源” 已被公安机关查处。 四

川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张荣洪说， 去年

四川公安经侦部门开展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和网络传销联合整治， 共立非法集资案件 335

件， 移送起诉 155件， “蜀桑源” 就是查处的

其中一起非法集资案件。

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也成

为不法分子坑害农民的新幌子。 冷链仓储、 物

流一直是农产品销售中的短板， 各地很多“补

短板” 新建项目中， 都有冷链仓储和物流项

目。 而一些人却动上了歪脑筋， 去年 5月成立

的“彭州颐好合作社” 位于成都彭州市， 正是

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 以新建“农产品冷链物

流” 项目和“股权投资” 等名义， 承诺高额回

报， 在彭州、 德阳等地农村向农民集资。

这家合作社宣称， 农民投资 1万元， 一个

月“收益” 就有 525元， 不仅如此， 三年后合

作社将上市， 本金能由 1 万元翻 5 倍， 达到 5

万元。 此外， 会员再发展下线能加快收益。

“合作社说乡村振兴政策好， 能赚钱， 利用我

们文化水平不高， 把我们带到彭州开会洗脑。”

一名上当农民说， 他向该合作社投资 2 万元，

之后提现了一次“收益”， 就再也无法提现，

合作社也关门了。

经记者调查，“彭州颐好合作社”全称为“北

京颐好合作社彭州市分社”，为“盛嘉颐好集团”

旗下“北京颐好科技发展专业合作社”在彭州的

分支机构。“北京颐好科技发展专业合作社”注

册地在北京海淀区， 实际运营地在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该“合作社”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不少分

支机构，鼓动农民投资参与，其负责人宣称，合

作社积极响应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冷链物流”的

号召，有布局全国的冷链物流体系。

记者向彭州市公安局一名办案民警了解

到， 他们发现“彭州颐好合作社” 的经营方式

涉嫌违法犯罪， 对该社进行了检查， 调取了相

关物证。 由于该社的总部在省外， 且所有资金

已转入总部， 他们将情况上报成都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 据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反馈信息，

“北京颐好科技发展专业合作社” 因涉嫌组织、

领导传销已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分

局立案侦查， 公司法人、 主要骨干已被抓获，

相关资产已被查封、 冻结。

采访中， 很多农民反映， 这几年农民专业

合作社很火热， 大家都知道加入合作社比单打

独斗好， 可以抱团闯市场， 还能互助互利， 但

是， 也听说有些合作社圈了大家的钱， 然后经

营不善倒闭了， 或者干脆“跑路” 了， 农民的

钱“打了水漂”。 他们盼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

管， 并指导农民“擦亮眼睛”。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今年 4月印发了 《关于

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整治活动的通

知》 （农办经 〔2019〕 6 号）， 要求各地于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集中开展涉农领域非法集

资排查整治， 并与清理农民合作社“空壳社”

结合起来。

据了解，“社员制、封闭性”是合作社信用合

作的基本原则，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

报是两条基本约束。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借合作

社名义，突破了“社员制、封闭性”的限制，对外

吸收资金。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建华指

出， 相关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一方

面， 社会上有些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

的名义吸收公众存款， 涉嫌非法集资； 另一方

面， 存在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

与非法集资混为一谈的模糊认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以“新型农业”幌子坑

害农民，主要有以下几种“套路”：有的假借乡村

振兴政策，借口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合作社发

展等向农民筹钱；有的“空壳社”无实质性生产

经营活动，却虚构“盈利”吸引农民认领股份、入

股分红；有的假借商品销售、回购、转让等方式，

引诱农民参与； 有的采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

式集资；还有的利用“互联网+农业”概念，通过

电商、手机App等形式欺骗农民。

今年 1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 公安部印发 《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 旨在更加有效地依法惩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持续高发

多发， 同时， 非法集资犯罪手段不断翻新， 隐

蔽性和迷惑性增强， 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形势

十分严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缐杰说。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王志广说，

2018 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非法集资案件 1

万余起， 同比上升 22%； 涉案金额约 3000 亿

元， 同比上升 115%， 波及全国各个省区市。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 不法分子利用高效

便捷的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工具， 发展人员和

聚拢资金， 发展速度更快、 社会危害更大。

“针对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严峻形势， 公安

机关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 依法严厉打击。”

王志广说。

对于打击“新型农业” 坑农陷阱， 专家建

议， 农业、 公安、 金融、 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建

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 对宣称高额回报、 发布

集资信息的“新型农业” 主体加强排查清理，

对排查出的线索进行有效处置， 及早查封、 扣

押、 追缴涉案资产。

缐杰提醒， 对所谓“高回报、 保本金、 低

门槛” 等诱惑， 对打着各种幌子的非法集资活

动， 要保持头脑清醒和理性判断。

（据 《经济参考报》）

守好农民

“钱袋子”

捏造“新概念”

诱骗农民上当
合作社“新项目”成坑农新幌子

迷惑性增强 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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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摩托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二轮摩托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电动车

车牌号 车型

（上接A2-B2中缝）

序号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续转A4-B4中缝）


